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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685,701,785 股 

2、发行价格：5.60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3,839,929,996.0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3,757,267,402.43 元 

二、各投资者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

号 
询价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184,179,499 1,031,405,194.40 36 

2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7,817,000 43,775,200.00 3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4,821,428 418,999,996.80 12 

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4,642,857 417,999,999.20 12 

5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500,000 350,000,000.00 12 

6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500,000 350,000,000.00 12 

7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500,000 350,000,000.00 12 

8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500,000 350,000,000.00 12 

9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2,500,000 350,000,000.00 12 

10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741,001 177,749,605.60 12 

合计 685,701,785 3,839,929,996.00 - 

三、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685,701,785 股将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对象共有 10 名，均以现金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中，能交总和成套公司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其余八名特定投资者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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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12 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上

市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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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刘毅勇             吴润华           周博潇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李铁             谷大可            韩景利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于莹             刘新华            邱晓松 

 

 

 

吉电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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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发行人、吉电股份 指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 指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能交总 指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成套公司 指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章广公司 指 吉电（滁州）章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青海聚鸿公司 指 青海聚鸿新能源有限公司 

长一公司 指 长岭中电投第一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长二公司 指 长岭中电投第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辉县新能源公司 指 辉县市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远鑫风电公司 指 哈密远鑫风电有限公司 

陕西清洁能源公司 指 陕西定边清洁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陕西光能发电公司 指 陕西定边光能发电有限公司 

陕西长岭电气 指 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定边一期项目 指 定边 50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定边二期项目 指 定边二期 50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定边三期项目 指 陕西定边光能定边 50MWp 光伏电站项目 

股东大会 指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普通股、A 股 指 指公司发行在外的人民币普通股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营业日 

保荐机构、保荐人、主承

销商、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瑞华事务

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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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类别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LIN ELECTRIC POWER CO., LTD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吉电股份 

股票代码 000875 

注册资本 1,460,612,195 元 

设立日期 1993 年 4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 吴润华 

董事会秘书 赵民 

注册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220000123962584G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互联网网址 http://www.cpijl.com 

电子信箱 jdgf@spic.com.cn 

联系电话 +86-431-8115 0933 

联系传真 +86-431-8115 0997 

经营范围 

火电、水电、运输服务、电力项目科技咨询、新能源的开发、

投资、建设、生产与销售；电站检修及服务业；煤炭批发经营；

供热、工业供气；油页岩的勘探、开发、销售，油页岩油的炼

制、销售、储运；客房、餐饮、租赁；生产、销售脱硫剂、脱

硫石膏、节能产品、脱硝催化剂；粉煤灰综合利用开发；碳化

硅冶炼、加工制造及销售；分布式能源以及气电的开发、投资、

建设、生产与销售；煤炭的采购与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电力设施承试四级；电站发电设备及附件的生产、开发和销售；

燃烧煤烟污染治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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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5 年 6 月 4 日，吉电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在公司所在地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与吉

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拟与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的议案》

等议案，在审议上述议案中涉及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2015 年 8 月 27 日，吉电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在公司所在地以

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吉林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吉林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电能成套

设备有限公司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吉

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在审议上述议案中涉及关联交易

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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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14 日，吉电股份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公司所在地召

开，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在审议上述议案中涉及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

股东回避了表决。 

2016 年 3 月 24 日，吉电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在公司所在地以

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二

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签署

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与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

公司拟采取措施的议案》等议案，在审议上述议案中涉及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

董事回避了表决。 

2016 年 5 月 16 日，吉电股份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公司所在地召

开，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在审议上述议案中涉及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

股东回避了表决。 

2016 年 6 月 20 日，吉电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吉

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三次修订稿）的议

案》，对本次发行相关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本次发行方案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6]329 号）。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6 年 7 月 15 日，吉电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

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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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9 日，发行人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吉林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994 号），核准吉电股份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68,693 万股股份。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2016 年 12 月 14 日，发行人向 10 名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吉林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通知该 10 名投资者按规定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 15 时前将认购资金划转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

户，截至 2016 年 12 月 16 日 15 时止，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已足额缴纳认

股款项。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出具《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6]第 310945 号）。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12 月 16 日 15:00 时

止，国信证券收到吉电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含获配投资者认购保

证金）为人民币 3,839,929,996.00 元（大写：人民币叁拾捌亿叁仟玖佰玖拾贰万

玖仟玖佰玖拾陆元整）。上述认购资金总额均已全部缴存于国信证券的指定账户

资金缴纳情况符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的

约定。 

2016 年 12 月 19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

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

第 24020001 号）。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止，吉电股份已收到股东缴

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3,839,929,996.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 3,757,267,402.43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85,701,785.00 元，余额人民

币 3,071,565,617.43 元转入资本公积。 

（四）股份登记情况 

吉电股份已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

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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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能交总和成套公司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

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4 日；参与

本次非公开认购的其余八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4 日。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85,701,785 股，

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3 月 24 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5.59 元/股。最终

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由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

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等原则，最终

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5.60 元/股。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底价。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3,839,929,996.00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

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验资费用、发行登记费等）82,662,593.5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57,267,402.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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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份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中，能交总和成套公司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八名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规定的程序和规则，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规定，发行人与国信

证券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等原则确定认购

获配对象及获配股数。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5.60 元/股，发行股票数量 685,701,785 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 3,839,929,996.00 元，股份发行数量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68,693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10 名，不超过 10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

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

号 
询价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184,179,499 1,031,405,194.40 36 

2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7,817,000 43,775,200.00 3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4,821,428 418,999,996.80 12 

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4,642,857 417,999,999.20 12 

5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500,000 350,000,000.00 12 

6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500,000 350,000,000.00 12 

7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500,000 350,000,000.00 12 

8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500,000 350,000,000.00 12 

9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2,500,000 350,000,000.00 12 

10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741,001 177,749,605.60 12 

合计 685,701,785 3,839,929,99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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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中，除发行人控股股东能交总及关联方成套公司外，其余八名发

行对象与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

在关联关系。除发行人控股股东能交总及关联方成套公司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

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亦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经核查，本次发行 10 名发行对象中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中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的，全部已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

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 50 号 

法定代表人：刘毅勇 

注册资本：202,129 万元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11 月 26 日 

经营范围：火电、新能源（包括风电、太阳能等）、水电、居民供热、工

业供汽、供水（冷、热水）、分布式能源、气电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与销

售；电站检修及服务业；运输服务、节能产品、电力科技咨询；电力、热力建设

所需的钢材、木材、水泥、机械设备和发电所需燃料购销；煤炭的采购与销售；

生产、销售脱硫剂、脱硫石膏、脱硝催化剂；粉煤灰综合利用开发；工程和技术

研究与试验；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

集成；电站发电设备及附件的生产、开发和销售；燃烧煤烟污染治理服务；配电

网、供热管网、供水管网的投资、建设、检修和运营管理业务；进出口贸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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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服务、餐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15 号 

法定代表人：鞠贵文 

注册资本：23,339.414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02 月 16 日 

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有效期

至 2021 年 08 年 19 日）；水电、火电、输变电工程所需设备、各种电力设备及

其配件的组织生产、供应、销售；接受委托承包电力建设成套设备项目；电力成

套设备的监理、监造；其它有关工程成套设备的供应；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

政府采购代理、工程招标代理、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业务、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下

的国际招标采购业务、技术改造项目设备招标代理及货物和服务类招标代理业务；

进出口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仓储、运输管理；电力成

套设备的展销；技术开发；会议服务；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

销售办公用品、办公机械及耗材、办公家具、食品、服装、鞋帽、日用品。（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刘未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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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1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二期 31－32 层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8 年 6 月 4 日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甲 5 号 6 层甲 5 号 601、甲 5 号 7 层甲

5 号 701、甲 5 号 8 层甲 5 号 801、甲 5 号 9 层甲 5 号 901 

法定代表人：郭特华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06 月 21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6、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 01 至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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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罗春风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01 月 07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7、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20 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注册资本：218,900 万元 

公司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 年 01 月 12 日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

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

券；代销金融产品。 

8、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 

法定代表人：吴坚 

注册资本：5,645,109,124 元 

公司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0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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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

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按许

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9、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河西路 19 号

312 室 

法定代表人：李朝坤 

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06 月 01 日 

经营范围：对高新技术行业、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非金融业

务），国内贸易（专项审批除外），及其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10、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100 号 11 层 

法定代表人：刘郎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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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业

务（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的基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

说明 

除发行人控股股东能交总及关联方成套公司外，本次发行其余八名发行对

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也没有交易安排。对于未来

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公司与能交总、成套公司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排除发生交易的可能，如

果未来发生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售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能交总持有发行人 232,565,129 股，

持股比例为 15.92%，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国家电投持有能交总 100%股权和成

套公司 100%股权，国家电投直接持有发行人 158,884,995 股，成套公司持有发行

人16,613,700股，国家电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发行人股份合计 408,063,824股，

持股比例合计为 27.94%，国家电投为吉电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后，以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在册股东情况与本次发行情况模拟计算，国家电

投直接持有发行人 158,884,995 股，持股比例为 7.40%；通过能交总间接持有发

行人 416,744,628 股，通过成套公司间接持有发行人 24,430,700 股；国家电投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发行人股份合计 27.96%，国家电投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治理结构、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结构也不会发生变化。 

综上，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的控

制权状况也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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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王勇、黄涛 

项目协办人：袁功鑫 

经办人员：徐超、梁百权 

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062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林柏楠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6 号新时代大厦 6-8 层 

经办律师：蒋红毅、彭亚峰 

电话：010-66256455 

传真：010-66091616 

（三）审计机构 

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顾仁荣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5-11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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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刘志红、赵升昕 

电话：010-88095588 

传真：010-880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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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232,565,129 15.92% 

2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158,884,995 10.88% 

3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16,613,700 1.14% 

4 欧阳春霖 8,463,500 0.58%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新材料新能源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00 0.41% 

6 刘燕城 4,637,300 0.32% 

7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0.27% 

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724,949 0.26% 

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444,745 0.24% 

10 宋富 3,167,200 0.22% 

上述合计 441,501,518 30.23% 

总股本 1,460,612,195 100.00%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文件，公司办理完

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登记后的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420,994,628 19.61% 

2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158,884,995 7.40% 

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500,700  2.91% 

4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2,500,000  2.91% 

4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大岩量化

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2,500,000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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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6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7,142,857  2.66% 

7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西铁路发展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35,714,200  1.66% 

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35,501,158 1.65% 

9 
申万菱信基金－浦发银行－平安信托－平

安财富*丰赢 6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1,741,001 1.48% 

1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海通创新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31,249,900 1.46% 

合计 958,729,439 44.67% 

股本 2,146,313,980 100.0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685,701,785 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

下： 

股份性质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44,981,770 23.62% 1,030,683,555 48.02%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15,630,425 76.38% 1,115,630,425 51.98% 

三、股份总数 1,460,612,195 100.00% 2,146,313,980 100.00%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刘毅勇 董事长 0 0 0 0 

吴润华 董事 0 0 0 0 

周博潇 董事 0 0 0 0 

李铁 董事 0 0 0 0 

谷大可 董事 0 0 0 0 

韩景利 董事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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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于莹 董事 0 0 0 0 

刘新华 董事 2,600 0.00018 2,600 0.00012 

邱晓松 董事 0 0 0 0 

怀文明 监事会主席 0 0 0 0 

何连春 监事 0 0 0 0 

郭燕 监事 0 0 0 0 

罗佐毅 监事 0 0 0 0 

吴卓奇 监事 500 0.00003 500 0.00002 

陈立杰 财务总监 0 0 0 0 

吕峰 副总经理 0 0 0 0 

周宇翔 副总经理 500 0.00003 500 0.00002 

牛国君 总工程师 0 0 0 0 

赵民 董事会秘书 7,000 0.00048 7,000 0.00033 

（三）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3,757,267,402.43 元，公司总资产

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显著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

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四）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685,701,785 股，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为基

础模拟，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单位：元 

股份性质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754,467.69  117,754,467.69 

股本 1,460,612,195.00 685,701,785.00 2,146,313,980.00 

资本公积 2,617,710,640.53 3,071,565,617.43 5,689,276,257.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854,516,522.22 3,757,267,402.43 7,611,783,924.65 

每股净资产 2.64  3.55 

基本每股收益 0.0806  0.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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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安徽南谯常山风电场项

目、青海诺木洪大格勒河东风电场一期工程、吉林长岭腰井子风电场二期工程、

吉林长岭三十号风电场二期工程、河南省辉县市南旋风风电场工程、收购三塘湖

99MW 风电并网发电项目、收购陕西定边 15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以及补充流

动资金。本次发行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变。 

（六）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

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

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发

行对公司治理无实质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

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

定发展。 

（七）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八）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将进一步提升清洁能源比重，加快调整公司产业

结构，积极推进公司的新能源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

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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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公司 2013 年度至 2015 年度的财务报告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6 年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2,780,851.20 2,287,249.69 2,031,765.37 1,828,591.64 

负债合计 2,294,446.86 1,812,099.57 1,575,944.20 1,398,367.17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权益合计 
391,457.59 385,451.65 373,460.57 377,590.02 

少数股东权益 94,946.75 89,698.47 82,360.60 52,634.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6,404.34 475,150.12 455,821.17 430,224.46 

 

（二）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301,996.14 430,202.19 475,294.84 434,698.23 

营业成本 230,998.39 340,200.48 370,553.92 359,627.36 

营业利润 7,779.78 2,254.93 3,623.97 -109.01 

利润总额 8,658.17 16,403.05 7,983.52 2,396.92 

净利润 5,765.57 14,646.32 6,078.73 2,188.42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 
6,005.94 11,775.45 7,473.43 4,262.09 

（三）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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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3,494.12 158,148.11 162,352.52 144,663.27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8,266.56 -296,945.37 -260,692.43 -160,451.35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1,929.65 151,351.14 -14,864.91 143,883.68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0.07 1.42 30.36 126.12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7,157.28 12,555.30 -113,174.45 128,221.72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0.36 0.29 0.32 0.59 

速动比率（倍） 0.35 0.28 0.30 0.57 

资产负债率（合并） 82.51% 79.23% 77.57% 76.47% 

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 
77.35% 74.82% 73.44% 74.43% 

每股净资产（元） 2.68 2.64 2.56 2.59 

财务指标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2.95 5.12 6.02 6.62 

存货周转率（次） 27.68 38.49 40.87 35.7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万元） 
155,399.75 190,303.73 172,204.94 142,823.89 

利息保障倍数（倍） 1.16 1.22 1.11 1.04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元/股） 
0.85 1.08 1.11 1.72 

每股净现金流量

（元/股） 
0.05  0.09 -0.77 1.53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净

资产收益率 

加权 

平均 
1.55% 3.10% 1.92% 2.15%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净

资产收益率 

加权 

平均 
0.67% 0.17% 0.59% 0.80% 

扣除非经常 基本 0.0411 0.0806 0.0512 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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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损益前每

股收益（元） 
稀释 0.0411 0.0806 0.0512 0.0508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每

股收益（元） 

基本 0.0180 0.0045 0.0159 0.0189 

稀释 0.0180 0.0045 0.0159 0.0189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0.36 0.29 0.32 0.59 

速动比率（倍） 0.35 0.28 0.30 0.57 

资产负债率（合并） 82.51% 79.23% 77.57% 76.4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7.35% 74.82% 73.44% 74.43% 

财务指标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万元） 
155,399.75 190,303.73 172,204.94 142,823.89 

利息保障倍数（倍） 1.16 1.22 1.11 1.04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82.51%。公司所属的电力行业

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电力项目投资具有资金需求量大、新建项目投资回收期较

长的特点。随着公司业务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投资规模的逐步扩大，公司对资金的

需求相应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 

2014 年公司流动资产规模与前期相比减少 6.96 亿元，同比下降 24.32%；

2014 年流动负债规模与前期相比增加 20.38 亿元，同比增长 42.22%，主要是受

公司合并江西新能源公司、增加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以及原长期借款转记一

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 2014 年末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同比

明显下降。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14.47 亿

元、16.24 亿元和 15.81 亿元，经营性现金流情况稳定；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分别为 142,823.89 万元、172,204.94 万元和 190,303.73 万元；公司利息保障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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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别为 1.04 倍、1.11 倍和 1.22 倍，公司偿付借款利息能力逐年提升；报告期

内，公司持续盈利且利润水平呈增长趋势，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大于 1 且逐年增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下降，流动比率与速动比

率将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公司将根据业务拓展需要，在控

制财务风险的原则下，合理利用财务杠杆，使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合理水平。总体

而言，公司各项偿债能力指标均处于合理水平。 

（二）营运能力分析 

财务指标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95 5.12 6.02 6.62 

存货周转率（次） 27.68 38.49 40.87 35.76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均处于合理水平，资产周转

能力较强。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从 2013 年度的 6.62 次下降至 2015 年度的 5.12

次，周转次数略有下降，主要原因为公司的应收账款平均余额逐年增加，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规模分

别为 7.64 亿元、8.15 亿元和 8.65 亿元，其规模随公司供电、供热业务量增加而

逐渐增大，且受各年末存在供电业务跨月结算以及检修业务增加等因素影响。 

报告期内存货周转率整体上升，主要是因为公司原材料的采购成本逐年下

降，对应公司的存货规模逐年下降，从而使公司整体存货周转率水平上升，公司

营运能力逐年增强。 

（三）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公司利润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301,996.14   430,202.19 475,294.84 434,698.23 

营业成本 230,998.39   340,200.48 370,553.92 359,627.36 

营业毛利 70,997.74    90,001.71  104,740.92  75,070.87  

销售费用 - - - - 

管理费用 4,868.60   7,385.70 7,826.08 8,0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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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财务费用 55,457.53  75,706.74 73,367.06 64,637.07 

资产减值损失 -  2,994.25  2,826.33  934.77  

公允价值变动净

收益 
-  -  -  -  

投资收益 -165.88   49.88 1,188.15 2,799.52 

营业利润 7,779.78  2,254.93 3,623.97 -109.01 

营业外收入 4,114.83  14,166.10 4,416.93 6,265.98 

营业外支出 18.08  17.97 57.37 3,760.04 

利润总额 8,658.17   16,403.05 7,983.52 2,396.92 

净利润 5,765.57   14,646.32 6,078.73 2,188.42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6,005.94   11,775.45 7,473.43 4,262.09 

2014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比 2013 年同比增长 9.34%，主要原因为公司 2014

年 8 月向江西新能源公司增资，增资后持有江西新能源公司 51%股权，新增风电

装机容量 25.05 万千瓦，使公司同期新能源收入增加。2015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比 2014 年减少 4.51 亿元，同比减少 9.49%，其中，火电收入同比减少 18.02%，

新能源发电收入同比增加 21.56%，热力收入同比减少 4.97%。2015 年度收入减

少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电力和工业热力的需求紧缩，公司火电

机组售电量较 2014 年减少 14.29 亿千瓦时、同比变动-15.19%，工业蒸汽售热量

较 2014 年减少 112.22 万吉焦、同比变动-15.79%；二是受国家政策性电价下调

影响，2015 年 4 月公司燃煤发电机组电价下调 2.11 分/千瓦时，减少了公司火电

收入。 

公司营业成本 2014年度比 2013年度增加 10,926.57万元，同比增加 3.04%；

2015 年度比 2014 年度减少 30,353.45 万元，同比减少 8.19%。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公司营业毛利额分别为 75,070.87 万元和 104,740.92 万元、

90,001.71 万元，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 16.72%、17.08%和 19.31%。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2,188.42 万元、6,078.73

万元和 14,646.32 万元，净利润规模逐渐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

显著增加，2013 年初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为 49.80 万千瓦，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

2013 年度新增 9.00 万千瓦、2014 年度新增 33.67 万千瓦、2015 年度新增 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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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的增加降低了公司的营业成本，为公司提升经营业绩打

下基础。 

（四）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2,884.85 432,666.65 488,197.60 431,415.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9,390.74 274,518.54 325,845.08 286,75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494.12 158,148.11 162,352.52 144,663.2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44.55 4,833.36 2,126.26 1,362.8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0,411.11 301,778.73 262,818.69 161,814.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8,266.56 -296,945.37 -260,692.43 -160,451.3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76,369.40 810,750.40 593,535.00 586,156.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84,439.75 659,399.26 608,399.91 442,272.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929.65 151,351.14 -14,864.91 143,883.6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0.07 1.42 30.36 126.1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7,157.28 12,555.30 -113,174.45 128,221.7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1-9 月，公司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与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97、1.01、0.98 和 1.07，公

司经营活动现金回笼状况良好。2014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

2013 年度相比增加了 12.23%，2015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

2014 年度相比减少了 2.59%，整体情况相对稳定，上述变动属于正常经营波动。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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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1-9 月，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数，且数额逐年增加，主要是发行人近年来新建项目投资规

模较高以及对外投资规模较大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1-9 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43,883.68 万元、-14,864.91 万元、151,351.14 万元和

191,929.65 万元，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系发行人近年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的需

要，扩大债务融资规模。2014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系偿还债

务支付大额现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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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685,701,785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39,929,996.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包括承销保荐费用、律师费、会计师

费、股份登记费等）人民币 82,662,593.5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57,267,402.43 元，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以上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全部用途，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不能满足相应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不足部分。本次募

集资金将按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资金需求轻重缓急等实际情况投入。在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前，若公司已使用了自筹资金进行了部分相关项目的投资运作，则在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用募集资金进行置换。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序

号 
募集资金项目 

项目投资总金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安徽南谯常山风电场项目 40,387 30,999 

2 青海诺木洪大格勒河东风电场一期工程 39,290 38,808 

3 吉林长岭腰井子风电场二期工程 39,523 36,030 

4 吉林长岭三十号风电场二期工程 39,246 35,374 

5 河南省辉县市南旋风风电场工程 83,928 81,348 

6 收购三塘湖 99MW 风电并网发电项目 77,050 23,114 

7 收购陕西定边 15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127,733 38,320 

8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 100,000 

合计 547,157 38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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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

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

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

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

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认购

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询价及配售等发行

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等

事宜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二、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吉电股份与国信证券签署了《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签订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之保荐协议》，聘请国信证券作为吉电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上市，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

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国信证券指定王勇、黄涛两名保荐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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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负责吉电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

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上市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

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国信证券对发行人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上市文件真实完整，符合

要求，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上市的条件；发行人建立了健全的法

人治理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国信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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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吉电股份”，证券代码为“000875”，地

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非公开发

行新增 685,701,785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共有 10 名，均以现金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中，

能交总和成套公司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4 日；参与本次非公开认购的其余八名投资

者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

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4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新股上市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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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

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___________ 

 袁功鑫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  勇           黄  涛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 

                    何  如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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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本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

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

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

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律师（签名）：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蒋红毅           彭亚峰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___________ 

林柏楠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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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声明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

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

盾。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

摘要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

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会计师（签字）：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刘志红         赵升昕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 

顾仁荣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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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

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

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

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

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会计师（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志红赵升昕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 

顾仁荣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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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上市申请书； 

（二）保荐协议和承销协议； 

（三）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四）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保荐书》和《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尽职调

查报告》； 

（五）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六）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报告》； 

（七）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八）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九）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登记托管的

书面确认文件； 

（十）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 

（十一）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十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十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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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30。 

三、文件查阅地点 

（一）发行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 

电话：+86-0431-8115 0933 

传真：+86-0431-8115 0997 

（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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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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